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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移民署 
「104年新住民二代青年人才培育研習營」活動簡章 
壹、緣起 

東協在全球的競爭力逐年提高，東南亞市場未來發展潛力無窮，

臺商企業在當地設廠者日增且人才需求倍增，且目前 10 個國

中小學生當中，就有 1 名來自新住民的家庭，推估至民國 114

年，全臺灣 20歲青年當中，有 13%來自新住民的家庭。為重視

新住民子女的多元文化背景，加以培育母語之優勢，讓說東南

亞語的新住民子女成為臺灣寶貴的資產，提升國際競爭力，成

為新興市場的貿易尖兵，本署爰辦理「新住民二代青年人才培

育研習營」活動，冀透過該活動讓新住民子女提早瞭解其自身

優勢及未來就業概況，並為日後提供工作媒合、實習及就業之

服務作準備。 

貳、辦理單位：內政部移民署 

參、研習日期及地點 

一、 研習日期：103年 7月 21日(星期二)至 7月 24日(星期五)

共計 4天 3夜。 

二、 研習地點：中華電信學院(新北巿板橋區民族路 168號)。 

肆、參加對象及人數 

一、 參加對象：需同時具備以下條件： 

(一)具中華民國國籍且父或母之一方為東南亞籍新住民。 

(二)在臺居住並就讀高中(職)或大專院校（含以上）。 

二、 報名人數： 30名(本署可依實際報名情形酌定之)。 

三、 研習方式： 

(一)專業課程：職涯發展與評量、東南亞環境發展與未來趨勢

等課程。 

(二)新住民二代青年工作經驗分享。 

(三)企業參訪。 

(四)實作課程。 

伍、報名方式 

一、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6 月 14 日(星期日)下午 5 時(視報名

情形酌予延長)，名額有限，請即早報名。 

(一)報名方式：線上報名：於活動報名系統進行線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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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oo.gl/J7dMte)，報名成功者本署將於線上進行

通知。 

(二)紙本收件：下載填寫並列印「報名表(含中文自傳)」並

附上「足資證明在學之證明(如學生證或成績單)」及「監

護人同意書」(已滿 20歲者免附)，於活動報到當日交付

予工作人員即可。 

二、 錄取公告：暫定於 103年 6月 22日(星期一)公布於本署全

球資訊網或另行通知。 

三、 報名學員應配合事項： 

1、 配合本研習營課程之培訓、督導、成果發表及接受採訪

等相關事宜。 

2、 研習期間不可任意請假、遲到及早退，且研習時數需達

整體研習時數 2/3。 

3、 就讀大專院校(含以上)學員開放報名至與本署合作企

業進行國內見(實)習媒合。 

4、 研習營之膳食、保險、講習資料等所需費用，均由本署

支付，參加學員之往返交通費及其他個人費用支出，請

自行負擔。 

陸、預期效益 

藉由本計畫之推動，鼓勵新住民家庭善用語言優勢，強化新住

民子女母語傳承，並呼籲企業界及社會各界重視新住民第二代

育才議題，增加其自信心，提供進入職場前之國際人才，厚植

國家競爭力，共創祥和溫馨多元共融社會。 

柒、聯絡資訊：(02)2388-9393分機 2371 韋小姐。 

捌、本計畫內容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去年，我們與新住民二代一同見證
了美好時光，今年你也一同加入我
們吧！分享身為新二代的美麗心
情！ 

 

火速報名中!! 


